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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女性精神平等观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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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教作为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重视女性和男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它提出，女性可以通过担任道官、
主持宗教仪式、独自清修等方式获得精神上的主体地位。道教的女性精神平等观启示我们，当今女性可以通过树立自

身主体意识、坚守女性独特地位以及拓宽自身实现价值的途径来达到两性在精神上的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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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往往不是被归结为性别问题，就是被
看作权利问题，实则不然。女性的种种问题其根源
在于精神上的不平等。女性所居的地位、所享有的
权利、所处的生存状态都取决于一个社会的女性观，

取决于女性在精神上与男性的关系。西方女性主义
认为女性地位的降低与基督教的父权思想有关，认
为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男女之间的各种不平等。那
么同样从宗教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发
现中国的道教文化里存在着一种独具的女性观念，

这种观念不仅仅从本体的意义上为处理女性问题提
供了依据，也突出地强调了女性在精神领域中的独
立性和重要性。它影响了道教的产生和发展，并渗
透到道教从宗教理论到修道实践的方方面面。可
见，道教的思想给予了我们一个探讨女性精神平等
的门径，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当代，虽然西方思潮在
各个领域中都占据着主导话语权，但是我们仍可以
从自己的本土文化中找到独立研究的丰沃土壤。

一、女性问题的滥觞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女性

不断走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中都得到
了很大的解放，不过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
生存状态。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历来被看作是女性问
题的主要内容，但关于平等的内涵却存在着很多分

歧和不足。《墨西哥宣言》曾对“男女平等”作了比较
权威的解释，即“它是指男女的人格尊严和价值的平
等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1］这意味着男

女平等首先是精神上和观念上的平等，然后才是权
利、机会和社会责任的平等。

最初，女性问题被认为是性别差异的结果。性
别差异论者认为两性之间固有的生物意义上的差异
是造成女性依附于男性、社会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
男性强健有力，在生产和战争中都有绝对优势，是社
会财富的创造者，因而也就是所有者和支配者。女
性在社会分工中的角色就被局限在生育、维持家庭
等作用里，对社会没有充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而
成为以男性主导的文化中的附庸。这实则是一种僵
硬的物质决定论。

女性的问题不是单纯的性别的问题，它涉及到
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当有一个历史的整体性认
识。而基于这种意识的人们认为，女性问题实则是
一个平权问题。当前的许多社会问题都与女性的社
会权利、经济权利、甚至是生存权利有关。比如世界
妇女大会曾经把贫困问题与妇女的发展问题联系在
一起，女性缺乏自由发展的经济权利和机会，造成了
贫困地区的女性生存状况极端恶劣; 甚至在一些封
闭落后的地区，杀婴等残害女性的现象屡见不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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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最基本的生存权也得不到保障。因此解决女性问
题，不可回避地要解决女权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男权社会的显著特点就是泛政
治化、泛权利化，带有一种强力的刚性色彩。只从权
利平等的层面上去求得那男女之间的平等，仅仅是
保留了男权的框架，并没有提出女性相较于男性在
本体上平等的依据。

因此寻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精神平等是关键。
而在男女平等，尤其是精神平等的方面，道家从教义
到实践都体现得淋漓尽致。“重人贵生”“重阴阳，等
男女”“贵柔守雌”等基本主张为男女实现精神平等
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蓝本。

二、道教教义与男女精神平等
道教是以先秦道家为母体，糅以原始巫教、方术

道、黄老之学等思想和修持方法，从而形成一套独有
的教化信徒的教义系统。在老子看来，“道”是万物
的母亲，具有永恒的本体意义。因而从其历史渊源
来看，道教自产生之时起就闪耀着女性主义关怀。
在其发展过程中，道教也形成了“重阴阳，等男女”
“贵阴守雌”等教义主张，衍生了各种强调男女平等、
双修相度的修道方法，并使女子在教团组织、教义传
播、修炼活动等方面都获得了全面的主动和平等，这
对当时甚至是今天的女性来说都是极其可贵的。

1． 老子的思想与道教女性观。
《道德经》第 25 章有云: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
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2］( P． 127) 老子在
阐释“道”的时候，处处都体现着女性崇拜的色彩，所
用的概念多是“母”“雌”“阴”“牝”等女性的概念，而
说明“道”的作用时，也多强调道“生生”的作用，即
同于女性生育的作用。《道德经》第 1 章曰:“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 P． 101) 指出道是造物之
母。第 6 章讲“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2］( P． 107)。玄
有幽远玄妙之意; 牝则是指母性、雌性的生殖机能。
玄牝即是说道化生万物如同女性生殖，深远而神秘。
第 52 章又云: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

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2］( P． 150)。
再如第 42 章提到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2］( P． 143) 这些都体现了道的思想里女性元素的
重要性，甚至是本原性。
“道”作为老子思想的核心，成为了道教思想最

重要的概念。道教奉老子为教主，继承了道家思想
的主要内涵，并将老子的“道”人格化、神秘化，作为

其教义根本，继而发展成为宗教团体。“道”的思想
里蕴含的女性观念在道教中得到了继承，并成为道
教不同于世界其他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

老子的思想有“贵柔守雌”的特点，主张以“天下
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2］( P． 144) ，突出柔弱胜刚强
的道理。我们在处理男女关系的时候，固然不能忽
视那些差异的存在，但是也要重视女性的柔和所具
有的积极特性。《道德经》第 61 章提到: “牝常以静
胜牡”［2］( P． 158) ，讲的就是女性以柔弱沉静超越男性的
道理。当我们为女性寻找平等的依据时，就要看到，

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特性，同时也是女性的优点，在
其有足够的条件发挥作用时，也能够产出巨大的能
量。“贵柔守雌”的思想使道教特别重视女性在修道
过程中的作用，注意“知其雄，守其雌”。

2． 重阴阳，等男女。
道教以阴阳观念来阐释男女关系，所谓“男女

者，阴阳之本也”［3］( P． 37)。老子有云“万物负阴而抱
阳，冲气以为和。”万物都有阴阳两个方面，阴阳相合
才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善境界。这从本体论的角
度说明了男女相依相存的必要性。《太平经》对此也
有论述:“天统阴阳，当见传，不得中断天地之统也，

传之当象天地，一阴一阳，故天使其有一男一女，色
相好，然后能生也。”［3］( P． 43) 阴阳是天地自然，不能一
者压抑另一者，只有“顺天地，法合阴阳，使男女无冤
者，改时雨，令地化生，王治和平。”［3］( P． 38)

道教认为男为天之神，女为地之母，男女相合，

刚柔相济则万物生。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重要的地
位，缺一不可。这一主张是对中国古代女子地位的
一大突破，赋予了女子独立平等的人格，使女性从精
神上脱离了对男子的依附。李素平曾明确指出:“在
道教中，女人绝非是可有可无乃至可辱可贱的，则是
一个具有独立地位、享有独立人格、神格、独立意志
和愿望的重要角色。”［4］( P． 8) 在男权社会中被任意践
踏、无视的女子人格在道教的主张中得到了重视。
“阴阳相合，男女共生”的观点启示着广大女子应当
摆脱“三从四德”的附庸身份，接受更为自由平等的
教育理念，认识到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唤起女性
自身的主体意识。

3． 重人贵生。
道教思想中有一种十分强烈的生命意识，突出

体现在“重人贵生”这一思想中。它不主张生命轮
回，认为凡人只此“一生”。“恶死乐生”体现了道教
重人贵生的生命价值观。《太平经》中有曰:“天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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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万二千物，人命最重”［3］( P． 34)。
所谓“重人”，既包括重视个人努力，也包括重视

女性权利。成仙是道教修行追求的最高境界，而在
成仙的过程中道教非常重视个人努力，并且在看待
人的潜能方面并不认为男女两性有差异，女子不仅
可以参与到宗教组织的活动中，并且可以同男性一
样修道成仙。道教神仙神仙谱系中，有不少女仙、女
神。《上清黄书过度仪》中有所谓“女师”一说，其地
位甚高，有“天师嗣师系师女师”［5］( P． 68) 之说。在儒
学的视野里，人的进阶是成仁成圣，但这种理想人格
只有男性可以达到。而在道教的视野里，人的进阶
是登仙，并且男女登仙的可能性是平等的。女性超
越了男权社会的黑暗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在精神领
域里获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机会，而且可以超越他们，

跻身道教领导层，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妇女实现
其自身价值的方式是多样的。

所谓“贵生”，即重视生命，珍惜生命。即《太平
经》卷 90《冤流灾求奇方诀》中所说:“夫人死者乃尽
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人居天地之间，从天地
开辟以来，人人各一生，不得再生也。”［3］( P． 340) 贵生的
突出表现就是道教对升仙的追求。神仙最重要的特
征就是“长生不死”。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夺天地之
造化，与天同寿”，那么在道教看来，这种升仙的可能
性在男女之间也是平等存在的，修仙的方法也多讲
究男女双修。《太上洞渊神咒经》中有云: “男女相
度，智者为师。”［6］( 6册: P． 78) 道教著作《列仙传》中就塑
造了几十个男女仙人形象，说明了一种不分男女贵
贱，只要心诚修炼都可以获得仙果，得道成仙的
理念。

另外，针对社会上重男轻女甚至残害女婴的现
象，《太平经》中有严肃的批判:“自失道以来，多贱女
子，而反贼杀之，令使女子少于男子，故使阴气绝，不
与天地法相应。”［3］( P． 34) 尊重女性，男女平等无疑是
道教最具人文关怀的亮点之一。

三、道教确立女性平等地位的途径
道教的兴起和发展与女性的参与是密不可分

的。早期道教主张政教合一、军教合一，这种半军事
化的管理方式客观上奠定了全民信教的基础，继而
也使广大女性得到了一个接近道教的机会。在道教
产生的东汉末年，战乱动荡，医疗卫生条件恶劣，道
教以符水治病吸引和发展道众，恰好也满足了广大
女性治病避祸的愿望，吸引女性积极参与道教活动。
女性的广泛参与对道教的初期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

的作用。《太上洞渊神咒经》记载:“自今以去至壬午
辛巳有女人道士多，有受三洞入山者亦多女道，男子
反少也。”［6］( 18册: P． 22) 女性教徒的大量存在为女性获
得教内话语权提供了条件，而道教也通过各种途径
确立了广大女性教徒在教内的崇高地位。

1． 积极参与与融入道教工作，维护女子地位。
祭酒是道教中十分重要的教职，由道法深厚之

人担当，而女性也常担任此职。《三天内解经》记载
早期天师道“立二十四治，置男女祭酒，统领三天正
法，化民受户”［6］( 28册: P． 414)。男女祭酒各司其职，统领
三天正法，教化民众，其作用相差无异。另外，从道
教政教合一的实际情况出发，祭酒等道官不仅要管
理本治的宗教事务，也要处理行政事务。同样对于
女性祭酒等道官来说，也要处理宗教和行政事务。
“据《玄都律文》记载，女官参与或组织的宗教或社会
行政工作达二十五项之多。”［7］( P． 38) 上清派第一代宗
师南岳夫人魏华存就曾任过祭酒之职。

在道教中，女道官不仅拥有无上的权力，而且享
有崇高的地位。唐朱法满所撰《要修科仪戒律》卷三
引《太真科》曰: “男女官各得依止。男官依止，男女
官依止。女官大法者为师。……若女官无大法，不
解传授者，可诣男官。”［6］( 6册: P． 935) 由此可见，男女官
不以性别定尊卑，而是“法大”为师。只有女官无法
解答求教者者的疑问时，弟子才可向男官询问求教，

这使得女性的地位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和保障。
2． 尊重女子的主体地位，主持宗教仪式。
女子不仅可以担任道官来参与教团的组织领导

工作，也可以作为“师”者主持宗教仪式，传授教义，

指导修行。道教主张“阴阳和合”，因此在修行的方
式上，道教在初期提出了许多男女共同修炼的方法，

如合气之术。“《黄书》中过度仪式即是合气之术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种。”［7］( P． 46) 所谓合气之术，即“行
气、导引、房中”三者合一，是一种双修之法，男子脱
离女子无法实现其修炼成仙的目的，女子也是同样，

达到了高度的平等一致。这种合气之术并非单纯的
性，而是在“师”的主持下进行的一种严肃、神圣的宗
教仪式，有着严谨有序的仪式步骤。女子在合气的
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高度主体性的。如
女子在行合气之术前要念诵“臣妾……愿学道得道，

求仙得仙，还年却老，长生无穷，升入无形，与道合
同”［6］( 32册: P． 742) 等词，表达了女子主动地追求得道升
仙的超越的精神理想。女性参加合气仪式的动机是
纯粹的，自愿的，并不受男子的利用和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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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气”之术被道徒们当作成仙之道来修行，而
主持过度仪式的“师”则由道官中道行深厚的人担
任，性别并不是被弟子尊称为“师”的前提或标准。
《择师诀第九》中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人无贵贱。道
在则尊，尊道贵德，必崇其人。其人体道，含德厚淳，

虽是女子，男亦师之。”［6］( 33册: P． 665) 而《要修科仪戒律
铩》卷 三 引《太 真 科》也 有“女 官 大 法 者 为
师”［6］( 6册: P． 935) 的说法。这就是很好的证明，在道教
那里，道行的高低胜过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在道
教修行中，不管是作为男性修炼的合作者还是主持
过度仪式的“师”，女性的主体地位都得到了彰显。

3． 独立修行，维护独立人格。
由于道教的女性观及其男女双修之术与官方及

儒释两家的“性”伦理观大相径庭，二者的冲突日剧。
为了在夹缝中寻求生存之路，道教不得不于魏晋以
后，发起了一场自我清整的运动，“除去三张伪法，租
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尽管双修的传统在种种
非议之下转而成为一种隐术或秘事，但是道教并没
有改变自己对待女性的观念。上清派在这一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隐书之道把合气之术保
留了下来，即以“人—神”双修取代“人—人”双修，

将对象从现实的女子转换成女仙。而针对女性教
徒，则出现了《黄庭经》《登真隐诀》等指导女性修仙
的经典，仙界之门始终为女子敞开。

女性在“人—神”双修中实体上的缺位，虽然使
女性在道教体系中逐渐被边缘化，但是到了唐代，在
道教国教化的影响下，女子的独立修行制度日渐成
熟，反而让女性获得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女子离开
家庭住观修行之风日渐盛行。“据《唐六典》载: 当时
天下道观总计达 1687 所，所度道士约 1． 5 万人，上层
亲贵合名流诗人崇道者还不在其中。在所有道观
中，女道观就达 550 所，《新唐书·百官志》统计的住
观女冠达 988 人之多。”［7］( P． 161) 即使是在家修行，也
不影响修行的效果。《太平广记》和《云笈七籤》里
就收录了很多在家修炼成仙的女性案例，如: 杨正
见、董上仙、虞卿女子、边洞玄、王奉仙等［7］( P． 163)。

女子不论是住观还是在家，都可以独立修行并
获得飞升。她们多采用上清派的存神静修之法，或
像男道士一样云游学道，并没有因为某些修炼方式
的禁断而失去其在道教中的地位，保存了其修道成
仙的权利。

四、启示与借鉴
道教集中国文化之大成，且在女性观念上有独

具的魅力，这为我们重新认识许多社会现象、社会问
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融合道教的思想，我们
不仅可以丰富女性学研究的理论背景，也可以深化
其历史内涵，从而超越西方女性主义的窠臼，实现女
性学本土化。

1． 建构女性主体意识。
男女平等从根本上来说是精神上的平等，因而

女性应当从自身出发建构符合女性特征的主体性。
老子“贵阴守雌”的思想赋予了女性崇高且独立的地
位，道教促使女性的主体意识觉醒，使得她们积极参
与悟道修仙，并通过修行建构了自身的价值体系。

反思当下社会，虽然男女平等的观念已经被提
倡许多年，高校女生中仍然流传着“学得好，不如嫁
得好”“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的说
法。在“高知女性“中同样残存着对男性的依附思
想，更不要说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农村妇女了。而
恰恰是这种依附思想助长了男性自我优越感的膨
胀，导致“家庭暴力”“性别歧视”等影响男女平等因
素的长期存在。因此，倡导男女平等最重要的是从女
性自身出发，树立主体性意识，否则男女平等也只能是
永远停留在“物质化”和“表面化”的层面不得发展。

2． 正视两性现实差异，坚守女性独特地位。
“男女平等”常常被简单泛化地理解成“男女都

一样”，在许多领域中男女两性的客观差异都被“同
一化”。不少女性为了证明自己不比男性弱，在工作
中争当“女强人”，事事强出头，但往往她们要付出比
男性更多的牺牲才能达到同等的回报。在竞争与追
求所谓“平等”的过程中，女性特质被逐渐消磨掉了。
追求男女的平等，须从女性自身出发，认识到女性的
独特性，“不应丢失女性自身的声音与空间，而在各
个方面盲目要求女性与男性的绝对的、量化的平
等”［8］，这样才能避免女性主体性的丢失。男女两
性，尤其是女性，首先应该承认客观存在的差异性，

进而在精神层面上寻求统一。
两性在先天层面上的不同应该被正视，而在意

识和精神层面上的差异则应该逐步削弱。这就需要
我们建立一个符合女性标准的评价体系。一方面，

我们对两性的认识不够彻底，容易陷入等同对待的
误区; 另一方面，受西方女性主义的影响，我们在“男
女平等”中强调最多的是平权，忽视了女性精神层面
的需求，使她们在不断解放自己的同时，还不得不遵
循着旧的社会评价标准，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在道
教中，有不少专为女子修道而创制的“女丹”功法，这

—101—



提醒我们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时候，也应该建立一
套针对女性的特点进行客观评价的标准，取代完全
过时的压迫女性的旧标准，进而在更广泛的程度上，

对整个社会的性别观念进行矫正。
3． 拓宽女性实现自身价值的途径。
女大学毕业生做“全职太太”近年来一直是一个

争议颇多的问题。到底是资源浪费还是“曲线就
业”，众口不一。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有研究小组针对
女大学生就业观分别于 2003 年和 2008 年进行了两
次学术调查。调查对象为北京、南京、苏州的几所大
学的在校女大学生，有效调查人数达 444 人。研究
者发现，虽然女大学生们都希望凭着自己的实力实
现经济上的自立，然而在竞争面前她们又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不自信，一部分自信心不足的大学女生甚
至选择了在婚育之后不参加工作，退出竞争。该调
查结果显示，选择工作到结婚为止的由 4 年前的
0． 5%上升到现在的 2． 3%，选择工作到生育为止的
由 4 年前的 0． 4%上升到现在的 2． 3%。但是也有些
女大学生对以上调查结果存在质疑，认为生育后回
归家庭并不是出于自信心的不足，而是精力有限，工
作和孩子无法两相照顾，是无奈之举。［9］不论原因是
出于客观还是主观，女大学生毕业后回归家庭的人
数确实有增加的趋势。

随着这种争议的不断升级加剧，女大学生成了
“寄生虫”“社会的累赘”的代名词。到底该如何认
识这一现象，道教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思路。

随着道教双修之术的衰落，女性清修的方法日
渐普及开来。到了唐代，女子住观修行之风盛行，专
心修道、不理世俗事务的女性修道者成为当时一道
独特的风景。相形之下，仍有许多女性教徒由于家
庭等客观因素的限制选择在家修行。然而道教对于
修仙的地点并无任何限制，女教徒虽在自家屋檐下，

但只要潜心修行，一样可以得道升天。“女性既履行
世俗责任又以修道完善自我，被道教认为是非常优
秀的人生楷模。”［7］( P． 168) 当今社会对待女性也应该借
鉴道教式的关怀与宽容，树立起一种全新的家庭观。
女大学生回归家庭，只是改变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场
所，家庭的内涵和功能也不仅仅是“相夫教子”这么
单一。况且高素质的女性回归家庭对下一代的成长
及家庭、社会的稳定都能起到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服务家庭与融入社会并行不悖，因而只要女性回归
家庭后积极地致力于家庭的建设和发展，“全职太
太”的意义也会改变，并且逐渐丰富起来。

4． 回归本土化的女性主义视角。
女性主义产生于西方，以消除性别歧视、实现男

女平等为目标，形成了广泛的社会运动和思想运动，

在 20 世纪初传入我国。1902 年，斯宾塞的《女权篇》
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翻译的第一本女性主
义著作。中国的女性主义者通过了解西方女性主
义，开阔了视野，也从西方女性主义取得的成就中，

受到了极大地鼓舞。
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指向于解释男女间不平等的

本质，致力于处理性别政治、权利关系与性意识等方
面的两性关系，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权利意识。
这对当时争取女性权益，提高女性地位，冲破父权体
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受这种背
景的影响，所讨论的内容往往也就局限于西方所关
注的各个领域里，被动的置身于西方女性主义的话
语系统中，难以实现创造和突破。

道教作为中国独有的宗教形式，其深刻的文化
内涵和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是我们可以加以挖掘、利
用的宝贵财富。而道教思想与实践中得天独厚的女
性主义理念，虽然长久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但却
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女性主义的本土化是大势所
趋，符合当今社会现实的需要。道教女性学研究将
为中国乃至世界女性主义的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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